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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部 函
地址：100006 臺北市中正區中華路1段83
號
聯絡人：倪永婷
電話：02-23117722#3713
傳真：23317741
電子信箱：yungting.ni@moenv.gov.tw

受文者：桃園市政府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2年12月28日
發文字號：環部循字第1126119361B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請抽換附件)發布令影本（含行政規則）、總說明及逐點說明 (1126119361B-0-

0.pdf、1126119361B-0-1.pdf、1126119361B-0-2.pdf)

主旨：「環境部審查園區開發行為廢棄物處理設施設置處理原

則」業經本部於112年12月28日以環部循字第1126119361

號令訂定發布，茲檢送發布令影本（含行政規則）、總說

明及逐點說明各1份，請查照轉知。

說明：考量新設廢棄物處理設施用地難尋，為促使園區廢棄物處

理設施量能足夠，本部訂定本處理原則，妥善審查園區開

發行為環境影響評估案件之廢棄物處理設施設置之方式，

降低開發行為對環境造成影響。

正本：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全國政府機關電子公布欄
副本：經濟部、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農業部、法源資訊股份有限公司、環境部環境

保護司、環境部環境管理署(均含附件)

檔　　號:
保存年限:

1120368748

■■■■■■1H_環境保護局■■■■■■■收文:112/12/28

■■■■■■■有附件

■■■■■■B030700_規劃科





環境部審查園區開發行為廢棄物處理設施設置處理

原則

一、環境部（以下簡稱本部）為妥善審查園區開發行為環境影響評估案

件之廢棄物處理設施設置方式，提出處理建議，以供園區開發行為

環境影響評估審查之參考，特訂定本原則。

二、本原則所稱之園區，指依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

認定標準第二條第八款所定提供業者進駐從事生產、製造、技術服

務等相關業務之各類園區。

三、本原則適用於本部辦理下列開發行為之環境影響評估審查：

（一）園區之興建或擴建。

（二）園區依環境影響評估法第十六條第一項變更環境影響說明書

或評估書原申請內容，並依同法施行細則第三十七條提出環

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或依同細則第三十八條重新辦理環境影

響評估，且涉及廢棄物種類、性質、處理方法、處理設施改

變或數量增加者。

四、開發單位規劃園區之廢棄物處理設施，以園區內處理為原則，並依

附件一之規劃流程，將下列項目納入評估後，填具附件二之檢核

表，併同環境影響評估書件送審：

（一）廢棄物產出評估事項，包含園區分期分區開發期程、引進產

業業別、公共設施、引進人口、廢棄物之種類特性、目標年

之廢棄物總量等；辦理擴建計畫時，亦同。

（二）處理設施設置評估事項，包含園區內規劃各廢棄物種類處理

設施之設置區位、用地面積、種類、設計量能及設置期程；

於園區廠商進駐率百分之三十五時，應提出廢棄物處理設施

興建規劃書；於園區廠商進駐率百分之六十五時，應啟動廢

棄物處理設施規劃興建。其進駐率依該園區管理機關規定計

算。

五、開發單位於園區內規劃設置廢棄物處理設施有困難者，應依下列規

1



定評估規劃園區外處理設施：

（一）以開發單位所轄或非所轄之其他園區處理設施處理為原則。

（二）無法於開發單位所轄或非所轄之其他園區處理設施收受廢棄

物者，應規劃設置其他適合之處理設施，並應提出其評估依

據。

（三）廢棄物運輸至園區外處理，對鄰近環境之影響。

（四）收受之處理設施餘裕處理量能，包括收受廢棄物現況、使用

年限、未來變動量、設施設計量能及收受後排擠效應，並提

出佐證文件。

（五）依下列規定於園區內預留開發面積，規劃廢棄物暫存、轉運

或前處理設施之設置。但屬提送環評變更或環境影響差異分

析報告，且園區內已無足夠土地者，不在此限：

1.園區面積為三十公頃以上未達五十公頃者，預留至少0．

五公頃或其他經環評審查機關評估合理面積之設施用地。

2.園區面積為五十公頃以上未達一百公頃者，預留至少一．

五公頃或其他經環評審查機關評估合理面積之設施用地。

3.園區面積為一百公頃以上者，預留至少開發面積百分之三

或其他經環評審查機關評估合理面積之設施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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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規劃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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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檢核表

一、開發單位： 日期：   年     月     日

二、開發行為名稱：

三、開發行為類型：

□園區之興建或擴建。

□園區依環境影響評估法第十六條第一項變更環境影響說明書或評估書

原申請內容，並依同法施行細則第三十七條申請變更提出環境影響差

異分析報告或依同細則第三十八條重新辦理環境影響評估者，且涉及

廢棄物種類、性質、處理方法、處理設施改變或數量增加者。

園區開發行為非屬上列類型(免進行以下自評表)。

四、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五、園區開發行為環境影響評估廢棄物處理設施作業自評表：

依「環境部審查園區開發行為之廢棄物處理設施設置處理原則」規定檢

核項目如下：

項
次

檢核項目 說明
對應環評書件
頁碼及內容或

說明

是否完成

是 否

1

是否完成規劃廢棄物產
出評估事項，包含園區
分期分區開發期程、引
進產業業別、公共設
施、引進人口、廢棄物
之種類特性、目標年之
廢棄物總量等；辦理擴
建計畫時，亦同。(依各
項實際評估情形進行檢
核)

完成園區分期分區開發期
程規劃評估。
完成引進產業業別評估。
完成公共設施評估。

完成引進人口評估。

完成廢棄物之種類特性評
估。
完成目標年之廢棄物種類
特行評估。

2
是否於園區內完成規劃
各廢棄物處理設施(含最
終處置)。

完成於園區內規劃各廢棄
物處理設施 ( 含最終處
置)。(如勾選ȹ否ȹ請說
明理由)

(接續3
評估)

(跳至6
評估)

3 是否完成規劃各廢棄物種
類處理設施之設置區位、
用地面積、種類、設計量
能及設置期程。(依各項實
際評估情形進行檢核)

已完成規劃各廢棄物種類處
理設施之設置區位。

已完成規劃各廢棄物種類處
理設施之用地面積。
已完成規劃各廢棄物種類處
理設施之設施種類。
已完成規劃各廢棄物種類處
理設施之設計量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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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完成規劃各廢棄物種類處
理設施之設置期程。

4

是否於園區廠商進駐率
百分之三十五時，承諾
提出廢棄物處理設施興
建規劃書。

已承諾於園區廠商進駐率
百分之三十五時，提出廢
棄物處理設施興建規劃
書。

5
於園區廠商進駐率百分
之六十五時，承諾啟動
廢棄物處理設施興建。

已承諾於園區廠商進駐率
百分之六十五時，啟動廢
棄物處理設施興建。

(跳至11
評估)

6

開發單位無法於園區內
規劃設置廢棄物處理設
施者，應以開發單位所
轄或非所轄之其他園區
處理設施處理為原則，
評估規劃園區外處理設
施。

已完成評估規劃園區外處
理設施。(請說明處理設施
規劃之園區)。

(跳至8
評估)

(接續7
評估)

7

無法於開發單位所轄或
非所轄之其他園區處理
設施收受廢棄物者，應
規劃設置其他適合之處
理設施，並應提出其評
估依據。

已完成規劃設置其他適合
之處理設施，並應提出其
評估依據。

8
評估廢棄物運輸至園區
外處理，對鄰近環境之
影響。

已完成廢棄物運輸至園區
外處理，對鄰近環境之影
響。

9

評估收受之處理設施餘
裕處理量能，包括收受
廢棄物現況、使用年
限、未來變動量、設施
設計量能及收受後排擠
效應，並提出佐證文
件。(依各項實際評估情
形進行檢核，並依檢核
結果接續評估之項次)。

已完成評估園區外處理設
施之收受廢棄物現況。
已完成評估園區外處理設
施之使用年限。

已完成評估園區外處理設
施之未來變動量。
已完成評估園區外處理設
施之設計量能。
已完成評估園區外處理設
施之收受後排擠效應。
已完成評估園區外處理設
施並提出佐證文件。

(接續10
評估)

(接續3
評估)

10

依下列規定於園區內預留
開發面積，規劃廢棄物暫
存、轉運或前處理設施之
設置。但屬提送環評變更
或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
告，且園區內已無足夠土

已完成預留開發面積，規劃
廢棄物暫存、轉運或前處理
設施之設置。(請說明預留開
發面積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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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者，不在此限：1.園區面
積為三十公頃以上未達五
十公頃者，預留至少0．五
公頃或其他經環評審查機
關評估合理面積之設施用
地。2.園區面積為五十公頃
以上未達一百公頃者，預
留至少一．五公頃或其他
經環評審查機關評估合理
面積之設施用地。3.園區面
積為一百公頃以上者，預
留至少開發面積百分之三
或其他經環評審查機關評
估合理面積之設施用。

11
於環評書件中敘明規劃
設置廢棄物處理設施、
用地及設置期程。

已完成於環評書件中敘明
規劃設置廢棄物處理設
施、用地及設置期程。

12
規劃設置廢棄物處理設
施。(完成此項次檢核後
接續六以完成自評)。

已完成規劃設置廢棄物處
理設施。

六、開發單位檢核本案依「環境部審查園區開發行為之廢棄物處理設施設置

處理原則」規定設置：

已完成規劃設置廢棄物處理設施並完成五、自檢表項次1、2~5及11~12之

檢核。

已完成於園區外規劃處理設施，於園區內預留開發面積，規劃廢棄物暫

存、轉運或前處理設施之設置，並完成五、自檢表項次1~2、6、7或

8、9~12之檢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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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環境部審查園區開發行為廢棄物處理設施設置處

理原則總說明 

環境部為促使園區廢棄物處理設施量能提升，降低開發行為對環境

造成影響，並考量新設廢棄物處理設施用地難尋，園區內產生之廢棄物

應以區內處理為原則。爰訂定環境部審查園區開發行為廢棄物處理設施

設置處理原則（以下簡稱本原則），其要點如下： 

一、訂定目的。（第一點） 

二、本原則園區定義。（第二點） 

三、本原則適用之環境影響評估案件審查範圍。（第三點） 

四、規劃設置廢棄物處理設施之流程及其檢核表應納入環境影響評估書

件送審。（第四點） 

五、開發單位無法於園區內規劃設置廢棄物處理設施者，規劃園區外處

理設施之原則。（第五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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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部審查園區開發行為廢棄物處理設施設置處

理原則 

規定 說明 
一、 環境部（以下簡稱本部）為妥善審

查園區開發行為環境影響評估案件

之廢棄物處理設施設置方式，提出

處理建議，以供園區開發行為環境

影響評估審查之參考，特訂定本原

則。 

訂定目的。 

二、 本原則所稱之園區，指依開發行為

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

定標準第二條第八款所定提供業者

進駐從事生產、製造、技術服務等

相關業務之各類園區。 

本原則園區定義。 

三、本原則適用於本部辦理下列開發行

為之環境影響評估審查： 
（一） 園區之興建或擴建。 
（二）園區依環境影響評估法第十六

條第一項變更環境影響說明書

或評估書原申請內容，並依同

法施行細則第三十七條提出環

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或依同細

則第三十八條重新辦理環境影

響評估，且涉及廢棄物種類、

性質、處理方法、處理設施改

變或數量增加者。 

本原則適用之環境影響評估案件審查

範圍。 

四、 開發單位規劃園區之廢棄物處理設

施，以園區內處理為原則，並依附

件一之規劃流程，將下列項目納入

評估後，填具附件二之檢核表，併

同環境影響評估書件送審： 
（一）廢棄物產出評估事項，包含園

區分期分區開發期程、引進產

業業別、公共設施、引進人

口、廢棄物之種類特性、目標

年之廢棄物總量等；辦理擴建

計畫時，亦同。 
（二）處理設施設置評估事項，包含

園區內規劃各廢棄物種類處理

設施之設置區位、用地面積、

種類、設計量能及設置期程；

於園區廠商進駐率百分之三十

一、開發單位於提出園區開發之環評

書件時，應依附件一之規劃流

程，規劃設置廢棄物處理設施，

並填具附件二之檢核表，納入環

境影響評估書件送審。 
二、開發單位於提出園區開發之環評

書件時，應通盤性審視園區廢棄

物產出總量，及處理設施之設置

區位、面積、期程等。 
三、園區進駐率之計算方法依園區管

理單位規定，如經濟部訂定之

「工業園區各種用地用途及使用

規範辦法」所規範工業園區內規

劃之產業用地（一）之用地面積

取得建築執照面積比率計算。或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訂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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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時，應提出廢棄物處理設施

興建規劃書；於園區廠商進駐

率百分之六十五時，應啟動廢

棄物處理設施規劃興建。其進

駐率依該園區管理機關規定計

算。 

「科學工業園區土地使用及都市

設計管制要點規定」所規範園區

事業專用區之用地面積取得建築

執照面積比率計算。 
四、進駐率百分之六十五係參考一百

十一年水上產業園區、中埔產業

園區、新市產業園區及一百十二

年大里夏田產業園區之環評結論

而訂定。 
五、 開發單位於園區內規劃設置廢棄物

處理設施有困難者，應依下列規定

評估規劃園區外處理設施： 
（一）以開發單位所轄或非所轄之其

他園區處理設施處理為原則。 
（二）無法於開發單位所轄或非所轄

之其他園區處理設施收受廢棄

物者，應規劃設置其他適合之

處理設施，並應提出其評估依

據。 
（三）廢棄物運輸至園區外處理，對

鄰近環境之影響。 
（四）收受之處理設施餘裕處理量

能，包括收受廢棄物現況、使

用年限、未來變動量、設施設

計量能及收受後排擠效應，並

提出佐證文件。 
（五）依下列規定於園區內預留開發

面積，規劃廢棄物暫存、轉運

或前處理設施之設置。但屬提

送環評變更或環境影響差異分

析報告，且園區內已無足夠土

地者，不在此限： 
1.園區面積為三十公頃以上未
達五十公頃者，預留至少

0．五公頃或其他經環評審

查機關評估合理面積之設施

用地。 
2.園區面積為五十公頃以上未
達一百公頃者，預留至少

一．五公頃或其他經環評審

查機關評估合理面積之設施

用地。 
3. 園區面積為一百公頃以上
者，預留至少開發面積百分

開發單位經評估須採園區外處理者，

應符合之原則說明如下： 
一、第一款規範園區外處理設施設罝

範圍。 
二、第二款規定無法依前款規劃處理

設施時之替代做法。 
三、第三款規定應評估廢棄物運輸過

程對環境之影響。 
四、第四款說明收受處理設施之餘裕

處理量應評估事項。 
五、第五款規定應於園區內預留開發

面積之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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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三或其他經環評審查機關

評估合理面積之設施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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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點附件一 
規定 說明 

附件一、規劃流程 

 

明定開發單位於提出園區開發之環評書

件時，評估及規劃設置廢棄物處理設施

之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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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點附件二 
規定 說明 

附件二、檢核表 

 

 

本表供開發單位於園區開發行為環境影

響評估時，自行確認有無依本原則廢棄

物處理設施評估流程進行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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